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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

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闫奎兴先生、何忠华先生、党锡江先生、杨光先生、

舒文波先生、杨远继先生、胡建忠先生、孙宝安先生、陈立勤先生、李晶女士、

江国利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380.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1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拟减持股份的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方式减

持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25%，即345.1025万股。 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

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收到闫奎兴先生、何忠华先生、党锡江先生、杨

光先生、舒文波先生、杨远继先生、胡建忠先生、孙宝安先生、陈立勤先生、李

晶女士、江国利先生的《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

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闫奎兴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00,000 0.1006% 其他方式取得：1,800,000股

何忠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43,200 0.1030% 其他方式取得：1,843,200股

党锡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60,900 0.0761% 其他方式取得：1,360,900股

杨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00,000 0.1006% 其他方式取得：1,800,000股

舒文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50,000 0.0531% 其他方式取得：950,000股

杨远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50,000 0.0531% 其他方式取得：950,000股

胡建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50,000 0.0755% 其他方式取得：1,350,000股

孙宝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50,000 0.0531% 其他方式取得：950,000股

陈立勤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50,000 0.0531% 其他方式取得：950,000股

李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50,000 0.0531% 其他方式取得：950,000股

江国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900,000 0.0503% 其他方式取得：9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过去十二个月内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过减持公司股份的

情况。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闫奎兴 不超过：450000股

不超过：

0.0252%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4500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何忠华 不超过：460800股

不超过：

0.0258%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4608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和二级市场

买入

个人资金需

求

党锡江 不超过：340225股

不超过：

0.0190%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340225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和二级市场

买入

个人资金需

求

杨光 不超过：450000股

不超过：

0.0252%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4500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舒文波 不超过：237500股

不超过：

0.0133%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杨远继 不超过：237500股

不超过：

0.0133%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胡建忠 不超过：337500股

不超过：

0.0189%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3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孙宝安 不超过：237500股

不超过：

0.0133%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陈立勤 不超过：237500股

不超过：

0.0133%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李晶 不超过：237500股

不超过：

0.0133%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375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江国利 不超过：225000股

不超过：

0.0126%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

225000股

2018/12/17～

2019/6/8

按市场价

格

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持

有公司股份

个人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上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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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

Tau-Ken Samruk

NMC JSC

签订《投资条款清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 《投资条款清单》 系本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Tau-Ken� Samruk�

NMC� JSC （以下简称 “TKS公司” ） 签署的关于收购TKS公司所持有的Severniy�

Katpar� LLP（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67%股权的原则性条款，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双方

内部有权决策部门审批程序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监管机构等外部监管机构的相关决

策、审批程序，其中收购指导价格4,020万美元为意向价格，具体收购金额需经本公司对

目标公司履行尽职调查、资产评估等程序，提交公司有权决策部门审批后确定。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投资条款清单》中的交易如最终得以执行，将有利于本公司提高钨资源储备，

提升核心竞争力，对本公司本年度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

重大影响。

●注：1元人民币≈53.23哈萨克斯坦坚戈（数据来自2018年11月22日中国银行外汇

牌价）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Tau-Ken� Samruk� NMC� JSC（哈萨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市耶斯尔区库纳耶夫大街8B

法定代表人：Kanat� Kudaibergen

注册资本：252,874,907,000坚戈

主要股东：Samruk-Kazyna� JSC国家福利基金股份公司持有TKS公司 100%股

份。

主营业务：TKS公司主要从事勘探、开发、开采、加工和销售固体矿物，有效管理采矿

和冶金行业公司的股份转让，采矿和冶金行业新科学和高效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矿物-原料基地的再生产，平衡表外储量的开发等。

主要财务指标：TKS公司截止2017年年末，公司总资产61,829,103.30万坚戈、净资

产59,084,847.00万坚戈，2017年实现收入20,631,288.60万坚戈、净利润4,631,896.00

万坚戈。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公司与TKS公司于2018年11月22日在中国北京签署了本《投资条款清单》。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投资条款清单》为双方原则性约定，所涉及具体项目投资金额及可行性研究报

告后续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内部审议、决策程序后执行。

二、目标公司情况

（一）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Severniy� Katpar� LLP

公司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市Kazybek� Bi区Buhar� Zhyrau大道第

49/6号楼

注册资本：1,510,107,000坚戈

主要股东：目标公司唯一股东为TKS公司，拥有目标公司100%权益

总经理：Morozov� Fedor

主营业务：钨、钼和其他伴生物的补充勘探和开采

所持矿权：目标公司拥有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州北卡特帕尔SeverniyKatpar（以下

简称“SK” ）钨矿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州上卡拉克特VerkhniyeKayraktinskoe

（以下简称“VK” ）钨矿区的底土使用权。

（二）SK与VK钨矿信息

1、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州北卡特帕尔钨矿（SK钨矿）

目标公司于2002年11月4日签署了第1032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州

Severniy� Katpar（SK）矿区开采钨、钼、铜矿合同。

SK钨矿矿床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市以南约130km的谢特区。 矿区所在

地地形平坦、交通方便。 项目建设生产所需的供水、供电能够得到保证，项目建设协作条

件也较好， 且汽柴油和电力价格较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委员会于

1995年4月14日审核通过的SK钨矿区资源储量见表1。 该矿床属矽卡岩型白钨矿床。

表1SK钨矿区储量表（1995.04.14）

矿石

类型

C1 C2

矿石量（kt）

平均品位（%）

矿石量（kt）

平均品位（%）

WO3 Mo Bi Cu WO3 Mo Bi Cu

原生矿 50,184 0.217 0.033 0.013 0.151 14,004 0.168 0.024 0.013 0.107

氧化矿 1,162 0.272 0.013 0.07 0.508

注：哈萨克斯坦国的C1级资源量相当于中国过去的C级资源量，相当于中国现行的

控制类资源；其C2级储量相当于中国过去的D级资源量，相当于中国现行的推断类资源。

2、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州上卡拉克特钨矿（VK钨矿）

目标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签署了第4838-TPI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州

VerkhniyeKayraktinskoe（VK）矿区勘探、开采钨钼矿石合同。

VK钨矿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拉干达市以南约130km的希特斯克地区。 所处的

地理位置地形平坦，有现状公路和铁路可通达，线路情况良好，交通运输条件便利。 项目

建设生产所需的供水、供电能够得到保证，项目外部建设协作条件也较好，且汽柴油和

电力价格较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委员会于2014年1月1日审核通过

VK钨矿区资源储量见表2，此矿区内的相对富矿区储量见表3。 矿床属矽卡岩型白钨矿

床。

表2VK钨矿区储量表（2014.01.01）

资源量级别 矿石量（Kt）

WO3

矿石量（Kt）

Mo

平均品位（%） 金属量（t） 平均品位（%） 金属量（t）

平衡表内储量

A 85,767 0.146 125,577 85,767 0.004 3,066

B 184,172 0.132 242,646 184,172 0.003 5,481

C1 581,277 0.132 764,583 534,865 0.005 28,794

C2 75,969 0.110 83,469 94,654 0.002 2,296

小计 927,185 0.131 1,216,275 899,458 0.004 39,637

平衡表外储量

1,722,761 0.087 1,497,708 1,631,419 0.008 128,325

注：哈萨克斯坦国的A、B级资源量分别对应中国过去的A、B级资源量；C1级资源量

相当于中国过去的C级资源量，相当于中国现行的控制类资源量；其C2级资源量相当于

中国过去的D级资源量，相当于中国现行的推断类资源量。

表3VK钨矿区-相对富矿区储量表

资源量级别 矿石量（Kt）

平均品位（%） 金属量（t）

WO3 Mo Bi WO3 Mo Bi

富矿区储量

A+B+C1 186,704 0.184 0.005 0.036 343,007 8,540 68,033

三、《投资条款清单》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

1.1�卖方：Tau-Ken� Samruk� NMC� JSC（哈萨克斯坦国家矿业公司）

1.2�买方：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条款

2.1�本投资条款清单是关于买方拟收购目标公司的一般条款和条件。 本投资条款清

单受最终股权收购协议、 最终股东协议以及任何使本交易生效的可能需要的其他文件

（合称“交易文件” ）的谈判与签署的约束。

2.2双方同意买方有权邀请其他共同投资人共同投资本项目。

投资条款清单的范围

3.1各方拟根据下文所述的一般性原则签署协议，意向收购目标公司67%股权（以下

简称“本交易” ），旨在开发SK或VK矿床的投资项目。

3.2各方已达成一致，若SK或VK矿区出产的钨精矿达到质量和数量要求，则在哈萨

克斯坦共和国设立一家APT工厂。

3.3双方确认，在本协议成立之日和交易交割之日，目标公司拥有并将持续拥有下列

主要资产：SK和VK矿床的底土使用权、所有关于SK和VK矿床的勘探、选矿和其他研究

的样品、数据、结果和报告，以及目标公司在交易日之前拥有的其他固定和无形资产。

3.4本交易完成后，作为本交易的结果，各方的持股情况将为：买方持有目标公司的

多数控股权，卖方持有剩余少数股权。 双方同意目标公司67%股权意向作价为4,020万

美元（最终以双方有权决策机关审批为准）。

3.5未来投资 – 就SK和VK矿床建设投资总额而言，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的比例应

为3:7，具体取决于未来融资情况。 卖方和买方应根据其持股比例共同为项目开发成本、

运营成本、维护成本以及所有的成本和费用以债权和股权融资的方式提供资金。

3.6各方同意，自2019年1月1日起共同为目标公司的所有费用提供资金，前提是所有

此类费用均由买方事先书面批准，且本交易已根据交易文件成功交割。 自交易文件签署

之日至本交易交割之日的期间内，卖方将向目标公司提供借款，年利率0.1%；在本交易

成功交割后，目标公司将用各股东方根据其持股比例所缴付的出资款来清偿此笔债务。

3.7自2019年1月1日起，卖方将把买方的代表加入到目标公司的监事会中。

3.8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将本项目纳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中国国家重点项目名录，

并申请所有适用于本项目的优惠待遇、特权、优先权和福利，包括但不限于与税收、融资、

用地、基础设施、道路建设、水电气及劳工配额等。

下一步工作

4.1在本交易交割之前，买方有权对目标公司进行持续尽职调查。

4.2批准与条件 -�本交易和本交易交割所需的最终协议的履行将取决于公司内部

批准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4.3双方就主要时间节点达成一致：

（1）2018年11月22日：签署本投资条款清单。

（2）2019年1月31日： 卖方向买方提供由俄罗斯独立地质咨询公司编制的SK矿床

补充勘探报告和全部可获得的VK矿床勘探和钻井补充信息，若不能按时提供，后续工作

时间顺延。

（3）2019年5月31日：完成尽职调查、储量核实及资产评估等签约前工作。

（4）2019年7月15日之前，取得公司内部全部批文并签订全部正式交易文件。

（5）2019年9月15日：取得所有关于本交易的政府与监管部门同意。

4.4若由于一方违反交易文件项下的义务而使交易文件未能于2019年7月15日签

署，则守约方在向另一方送达书面通知后可以终止本交易，并且自终止后五（5）日内，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反向终止费500,000美元,作为守约方的唯一救济方式。

排他条款

5.1自本投资条款清单签署之日起至本交易终止或交割之日， 卖方或目标公司不得

直接或间接采取任何行动以招揽第三方进行咨询或要约，不得与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

不得与任何第三方签署任何与本交易相同或相似有约束力的协议或要约，特别是当上述

行为内容涉及SK矿床、VK矿床或目标公司。

适用法律和纠纷解决

6.1本投资条款清单、协议双方的谈判与由此发生或与此相关的纠纷和索赔，均应受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管辖及解释。

6.2任何与本投资条款清单相关的争议， 均应由伦敦国际仲裁中心仲裁为最终解决

方式。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条款清单》中的交易如最终得以执行，将有利于本公司提高钨资源储备，提

升核心竞争力，对本公司本年度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重

大影响。

五、重大风险提示

1、本《投资条款清单》，作为双方达成交易的基础，列明了具有约束力的一般性原

则；但交易的谈判和执行是以最终股权收购协议、最终股东协议以及任何使本交易生效

的可能需要的其他文件为准。

2、本交易和本交易所涉及具体投资金额尚需履行双方公司内部有权决策部门审批

程序和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监管机构等外部监管机构的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其中收购指

导价格4,020万美元为意向价格， 具体收购金额需经本公司对目标公司履行尽职调查、

资产评估等程序，提交公司有权决策部门审批后确定。

3、由于尽职调查、资源储量核实以及资产评估还未完成，对目标公司持有钨矿资源

价值尚未完成评估；目标公司持有两个钨矿资源储量较大，但品位较低。

4、本交易能否最终达成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于后续进展，公司将根据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经双方签署的《投资条款清单》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2018-16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副

总裁黄新忠先生、副总裁张振迪先生、副总裁侯建东先生、副总裁贾莹女士

（以下简称“增持主体”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内在

价值的认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坚定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拟自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11月30日合计增持不低于500万元的

公司股票。

2018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黄新忠先生、张振迪先生、侯建东先生、贾莹

女士的通知，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人：公司副总裁黄新忠先生、副总裁张振迪先生、副总裁侯建东

先生、副总裁贾莹女士。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

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坚定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3、增持股份性质：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4、增持数量：黄新忠先生和张振迪先生每人增持不低于150万元的公

司股票，侯建东先生和贾莹女士每人增持不低于100万元的公司股票，四人

合计增持不低于500万元的公司股票。

5、增持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和大宗交易）。

6、实施期限：2018年9月3日至2018年11月30日，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7、资金来源：增持主体自筹资金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如下：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元

/股）

增持股数（股）

金额

（万元）

占总股本的比

例

黄新忠 集中竞价

2018年9月21日 10.58 20,000 211,500 0.0007%

2018年11月21日 9.40 137,400 1,291,423 0.0051%

小计 ——— ——— 157,400 1,502,923 0.0059%

张振迪 集中竞价

2018年9月13日 10.75 18,000 193,500 0.0007%

2018年11月21日 9.39 130,000 1,221,090 0.0048%

2018年11月22日 9.45 10,000 94,500 0.0004%

小计 ——— ——— 158,000 1,509,090 0.0059%

侯建东 集中竞价

2018年11月21日 9.41 106,100 998,401 0.0040%

2018年11月22日 9.57 200 1,914 0.0000%

小计 ——— ——— 106,300 1,000,315 0.0040%

贾莹 集中竞价 2018年11月21日 9.42 106,300 1,000,815 0.0040%

小计 ——— ——— 106,300 1,000,815 0.0040%

合计 ——— ——— 528,000 5,013,143 0.0197%

2、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

姓名

增持前 增持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黄新忠 0 0.0000% 157,400 0.0059%

张振迪 0 0.0000% 158,000 0.0059%

侯建东 19,000 0.0007% 125,300 0.0047%

贾莹 32,700 0.0012% 139,000 0.0052%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增持主体在

本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履行完毕且公司已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8-096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德清森腾公司股权转让已完成

一、德清森腾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因及进展

为保证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控股子公

司———浙江东睦科达磁电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睦科达公司” ）的原材料

供应安全，经该公司及股东请求，同意不将其全资子公司德清森腾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森腾公司” ）注销，待其清算完毕并成为空壳公司

后，再将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持有的德清森腾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柯昕个人。

2018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德清森腾公司出具的《关于股权转让完成的

告知函》，德清森腾公司已清算完毕，其清算后的损益已全部转给其股东浙

江东睦科达公司，浙江东睦科达公司所持有的德清森腾公司全部股权已转让

完毕，并完成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转让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待德清森

腾公司清算完毕后， 将其清算损益全部转给其股东———浙江东睦科达公司，

同意不将其注销， 再将其全部股权以人民币1.00元的总金额转让给柯昕个

人；董事会授权曹阳先生全权办理德清森腾公司的股权转让等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出具了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拟转让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发布

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2018-074、（临）2018-078。

三、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保障浙江东睦科达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安全。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相应变化（减少），但不会对公

司整体业务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向德清森腾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其理财业

务，德清森腾公司也未非法占用公司资金。

本次股权转让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标

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2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完成的告知函》；

3、德清森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

2018-10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9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方源” ）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

年11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大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1）， 经公司证券部书面向大股东万方源问询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原因后，

现对大股东万方源股份被冻结的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万方源为其控股子公司重庆百年同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

务提供担保，因被担保方在债务到期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导致万方源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

2、 债权人重庆永旭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

结万方源持有的公司2,574万股股份。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二章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及一般规定，上市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等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积极配

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及时告知上市公司已发生或者拟发生的重大事件，并严

格履行其所作出的承诺。

万方源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后，万方源未及时向公司证券部提供相关信息，经公

司证券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后， 方才获知

万方源股份已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经与万方源进行核实后，公司证券部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78

证券简称：四川金顶 公告编号：

2018-084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47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613,4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2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董

事长梁斐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詹泽宏先生和贺志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骆耀先生、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张

光朝先生和副总经理熊记锋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553,484 99.9162 60,000 0.083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亚太 （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提案

0 0.0000 60,000 10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雪珂、梁福欢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641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66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48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及相关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披露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涉及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研究、讨论和落实。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财务数据已过期，需对相关申请材料进行更新，落实《反馈意见》中的相

关问题尚需相关机构履行核查程序，预计无法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为保证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及数据更新的及时性，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与独立

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本次《反馈意见》回复延期不超过30个工作

日，最迟不晚于2019年1月8日前向其上报《反馈意见》回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8-070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 ）的通知：金浦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分别办理了

解除质押和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质押、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原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金浦集

团

20,000,000 2017年11月9日 2018年11月21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5.43%

合计 20,000,000 5.43%

2、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金浦集

团

第一大股东 26,000,000

2018年11月

21日

2019年11月20

日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7.06%

补充子公

司流动资

金

合计 26,000,000 7.06%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金浦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368,040,1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30%;截止本公告日，

已累计质押股份315,460,143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5.71%，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97%。

二、备查文件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